
最新鹿鼎记小说读后感(通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鹿鼎记小说读后感篇一

《鹿鼎记》是香港作家金庸创作的一部长篇武侠小说。讲的
是一个从小在扬州妓院长大的韦小宝，以不会任何武功之姿
态闯江湖各大帮会、周旋于皇帝朝臣之间并奉旨远征云南、
俄罗斯之故事，塑造了一个与传统的侠客完全不同的小人物
形象，并借这个形象讽刺了一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迂腐顽
固的思想，表现了民族统一的思想。下面是关于《鹿鼎记》
的读后感，欢迎阅读。

这个暑假，我阅读了一套金庸先生写的《鹿鼎记》。韦小宝
是这套书的主角。

韦小宝，这一人物性格十分复杂。你说他是坏人吧，他也不
算很坏。你说他是个好人吧，他又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有
市井小民所有的缺点：好赌啦，好色啦，胆小怕事啦，爱恶
搞啦……他既不识字，也不虚心学习，他可能是老师们认定
的不良少年吧!虽然他的缺点那么那么的多，但是，他有两点
让我非常佩服。

首先，他懂得随机应变。当初，因为他想保护康熙小皇帝而
顶撞了鳌拜，后来被鳌拜抓进鳌拜府。要不是韦小宝机智应
变，一边对鳌拜溜须拍马，一边想办法逃脱。那么就没有后
续的精彩故事了。我就是因为不懂得随机应变而吃过不少哑
巴亏呢。就在几天前，我和哥哥一起去游泳，我们决定要比
赛谁游得快。比赛一开始，我就使出浑身解数卖力地游动着，
把哥哥“甩”在身后好多。正当得意时，“砰”地一声，和



一个陌生人撞到了一起。我便停下来，和他你一言我一语地
争执起来。才没说几句，就发现哥哥得意地朝我招手哩!不用
说，他准是早就游到终点了。当时要是先把争执一事先放一
放，那么，我绝不会输掉比赛。或者道个歉，继续比赛，那
么也不一定会输。

其次，韦小宝还很讲义气。当初，茅十八在韦小宝危难时挺
身而出救了他一命。后来，当茅十八要被砍头的时候，韦小
宝想尽办法营救。他悄悄把茅十八换成了仇敌冯锡范。一来
救了朋友，二来又报了仇，三来还保护了自己。要是我的话，
一定想不到这样的办法，一举多得。

我很佩服韦小宝，他不但聪明机智，懂得随机应;还很讲义气，
知道“点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道理。再说说反清复明的天
地会，为什么会惨败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变通，如瞎牛砰
草堆——碰撞就吃。事情往往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能解决
的。

老师、家长们常说要读书，读好书。我便从书本中明白了许
多做人的道理和生存自求的方法。

金庸先生极可能是个女权主义者，特地编了个大圈套，让男
人奋不顾身往里跳，女人则在一旁等着收获利益。

说起暗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上中学时看金庸先生的《鹿鼎
记》，里面有个英俊潇洒、武功盖世的百胜刀王，因为倾慕
美人陈圆圆，放者武林盟主不做，甘心在她身边默默无闻毫
无所求地当个种园子的菜农，每天能见上美人一面就心满意
足，偶尔搭上几句话能记一辈子。当时的我很为这故事感动，
心想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啊，浪漫、伟大，充满了奉献和牺
牲精神。爱一个人爱到这份儿上还能有更甚的么?此后小心眼
里还暗暗下了决心将来如有机会也要这么来一下子，让自己
也为自己感动一回。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这个爱情故事的看法也逐渐改变。感
动早已经不在，代之而起的是阵阵疑心。经历越多，我越觉
得这个故事怎么好像是个阴谋。金庸先生极可能是个女权主
义者，特地编了个大圈套，让男人奋不顾身往里跳，女人则
在一旁等着收获利益。对比一下历史可以发现，百胜刀王这
个榜样实际上就是从前的贞洁牌坊，只不过是为男人立的。
想要牌坊的有多惨，为了这虚无的暗恋他得抛弃事业地位，
放弃追求世俗幸福(譬如和心爱的女人睡觉)的权利、还要日
日夜夜为对方的安全着想，遇有危难得挺身而出。而身为女
主角的陈圆圆却十分之惬意，不用担心什么道德约束可以随
便和其他男人(如李自成、吴三桂等花丛老手)乱来，不用任
何付出就有个超级保镖可以胡乱招惹对头冤家不必担心安全
问题。这么爽的事情谁不想呀，我也想当陈圆圆，好有个百
胜刀王这样的傻瓜跟着。

不过社会发展到如今，人民群众的精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暗恋越来越没什么市场，那百胜刀王和陈圆圆的故事也糊弄
不了谁了。问十个人，十个都说那刀王太弱智，要是我早就
先跟陈圆圆挑明了。她若是乖乖地同意还则罢了，如若不肯，
就像韦爵爷说的“喜欢她，抢来做老婆就是了，”凭咱一身
盖世工夫，把她抢了就跑，哪还有后来吴三桂、李自成什么
事儿!

作为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封笔之作，本书是本很特
殊的作品，与金庸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书名：《鹿鼎记》更
是能引起读者的深思，取自逐鹿中原，问鼎中原。

本书的特殊之处便在于其主人公，他完全颠覆了金庸先前笔
下所创造过的大侠!不是《射雕英雄传》中憨厚、老实的郭靖，
不是《神雕侠侣》中用情专一的杨过……韦小宝武功平平，
且为人贪财、好色、好赌、怕死，妓院出生的他，几乎包罗
了清朝社会中最底层流氓的所有陋习!更是与“侠”字南辕北
辙。



可是，金庸却以他来结束自己的武侠写作生涯，更偏心地赐
予他可称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运气。

被茅十八带入皇宫的他，被收入海公公门下，却逃过惨酷的
宫刑。又在无意间结识了千古一帝——康熙。二人心心相吸，
更是结为兄弟!此后，韦小宝除熬拜、除吴三桂、平中国台
湾……一路建立功勋，也一路搜刮钱财，从一个小太监竟升
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鹿鼎公。以大量的笔墨讽刺了清
朝腐败、昏庸的官风。

然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韦小宝与他的七为老婆。

几乎一无是处的韦小宝所获得的荣誉与艳福，一举超越之前
所有正直且武艺超群的大侠。

这难道真的只是因为犹如超自然现象的运气吗?

更因为他有一个道德底线，对于外人他可以如地痞流氓般可
恶，可一但关乎兄弟、亲人之时，他总会放弃自前所有的陋
习。因为仗义，他总是在天地会与清朝朝廷间两难!最后，不
得不归隐山林。

然而，书中其余之人尽是些伪君子型的人物，一但涉及利害
关系便会凶象必露。书中，郑克塽如是，吴应熊亦是如是。
比起小宝的“真”而言，更要遭人厌恶百倍不只。

金庸便以如此另类的方式，以笔下最后一位英雄，深入人心
地诠释了“武侠”二字。

在生活中，我们也应保有人最真的外表。更应拥有一条明确
的道德底线。

我们做不到如郭靖、杨过那般，可是高于韦小宝却是很容易
的!



鹿鼎记小说读后感篇二

《鹿鼎记》读后感，可爱的市井人物，对历史的嘲讽，下面
是小编带来的《鹿鼎记》读后感，欢迎阅读!

难听地说，鹿鼎记是一部“厚黑学”，好听地说，鹿鼎记是
一部人际关系百科全书。

无论如何，它都可以说是最不像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也是
最真实的武侠小 说。

或许正因为它的真实，金庸不敢给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
太离奇的武功，康熙鳌拜自然只是摔跤厉害，吴三桂郑克双
塽罗刹公主没有了军队就只能任人宰割， 有点武功的当然都
是虚构人物，如陈近南神龙教主之流，但比起乔峰慕容这点
武功实在是稀疏平常。

韦小宝的智慧，平淡地说，就集中在“平衡”两字，他能平
衡好自己的各种身份，不会相互之间冲突已经是非常不容易
的事了，而他利用各种身份，互惠互利，一次达到多个目标
更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而他之所以能平衡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
说鬼话。

对“上司”他能充分拿捏喜好。

陈近南是大义凛然的人，韦小宝对他怀着如对父亲的尊敬，
所以在陈近南面前他既有孺子可教的姿态，也有紧尊师命的
精神，这最能满足陈近南这种有理想，渴望影响别人的
人“济世”的心理诉求，所以也深得陈近南的信任。

而康熙则不一样，平时养尊处优，万人之上，缺少的是一个



能和自己没有拘束和羁绊的知心朋友，而韦小宝正是抓住康
熙这种心理，无所忌言，直话笑话粗话都能讨 康熙欢心;而
且康熙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的很多想法与世俗不同，这
些想法他既希望得到旁人的承认又不敢轻易透露给别人，于
是韦小宝就占了便宜，甭管他懂 不懂，每次他都和康熙一个
鼻孔出气，拍马屁又拍到康熙的心窝里，再加上他又确实办
事得力，总不会让康熙失望，所以能得到康熙的兄弟般的友
谊。

洪教主也是韦小宝的上司，但韦小宝对他更多的是利用而毫
无感情，再加上他又爱慕虚荣喜欢听吹捧的话，所以韦小宝
只需要脸皮厚地海夸几句，也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在我看来，如果韦小宝最后一定要选一个效忠的人而抛弃其
他，康熙还是最好的选择，不但因为康熙最能给他优厚的生
活条件，更因为康熙是能理解他真的把他当兄 弟的人，起码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康熙都不是因为韦小宝有利用价值才与
他结交，这是陈近南也无法相比的。

跟着又能让你有米吃，又能跟你肝胆相照的老大走，何 乐而
不为呢?可是韦小宝无论怎么唯利是图老奸巨滑，他都毕竟是
有底线的人，让他死忠康熙他当然是千百个愿意，但前提是
不出卖朋友。

可话又说回来，也正是因 为这种原因他才能保持各种身份，
完成各种任务，说不定要是他真的背叛其他的人而向康熙投
降，康熙反而会对他厌倦了。

对朋友和下属，他也能因人施诱。

茅十八是除了康熙以外唯一一个不因为韦小宝的任何身份而
与他结交的人，对这种热心肠的人，韦小宝也是最讲义气最
真诚的。



而对一些同样直心肠的下属，比如吴三桂的几个旧部，韦小
宝也打感情牌，所以得到了他们的敬重和死忠。

相比较，多隆、索额图这些朝廷里的人就要单纯很多，这些
人里没有一个不是因为韦小宝是皇上身边的红人而毕恭毕敬
的，而韦小宝一方面在得宠以后也不显示出盛 气凌人的姿态，
经常慷慨地用大量金钱巴结身边的同僚和下属，在官场留下
一个“哥们”的好名声，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有所防范，不动
真感情，利用他们贪心、怕事 的心理，这也是韦小宝能轻松
办事，少有阻拦的原因之一。

对待这些重利的人，韦小宝使用的当然也是利益这把利剑。

而神龙教的人又稍有不同，他们为韦小宝办事的原因主要是
出于对洪教主的畏惧，所以韦小宝一方面建立起自己深得洪
教主信任，并且经常把洪教主搬出来吓唬他 们，另一方面时
刻揣摩神龙教复杂的内部关系，掌握信息源的优势，经常拿
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吓唬他们，神龙教的人只能对他唯唯诺
诺。

对少林寺里的痴僧韦小宝也有一套本领，故弄玄虚，用看似
高超的本领迷惑人，也能引起这些顽固而又只认本领的人的
尊敬。

不能不提的还有他的一帮老婆，韦小宝绝对不属于女孩子心
目中的“白马王子”类型，可是他却能紧紧抓住女人的心，
一方面他的`甜言蜜语当然起了作用，另一方面他对她们没心
没肺的真诚，保护甚至是牺牲，更是感动了她们的所有人。

对敌人他也不是一概而论。

对刘师哥、吴知县这样本来就让韦小宝厌恶，而又没有什么
后台的人，韦小宝当然是把他们往死里踩，落井下石，无所
顾忌，毫不留情。



对鳌拜这种眼里根本就没有自己，又穷凶极恶的人，韦小宝
则先是低调，尽量不引起注意，真正要动手的时候也是让康
熙和其他打手暴露在矛盾正面，等鳌拜疲于应 付的时候才被
后来一刀，这样既能神不知鬼不觉得以自保，又能除掉眼中
钉，甚至还把自己包装成“救世主”，可见杀鳌拜既是韦小
宝的成名作，也是最值得他得意 的代表作。

对吴三桂这种表面毕恭毕敬，背后想着暗算你的人，韦小宝
首先是坚定立场，树立起自己大义凛然必是汉奸的光辉形象，
让对方出遇道德劣势，为千夫所指，然后和 对方斗智斗勇，
防范对方暗算的同时也想方设法栽赃，嫁祸，暗算，无所不
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当然，光从博弈来看韦小宝并不是吴三桂的对手，但他利 用
自己的道德优势赢得康熙、天地会、沐王府等等的支持，吴
三桂并不是死于韦小宝之手，而是众叛亲离的结果。

而对郑克爽这种恨之入骨，但又有一些后台不能贸然下手的
人，韦小宝采取的则是借刀杀人，“软刀子”杀人的方法，
自己不能动手的，就借别人的手除之而后快， 又把责任推得
一干二净;不能动手杀的，就用各种手段折磨对方，让对方求
生不得求死不能跪地求饶，这种手段更高明更痛快。

近来，复读金庸名著《鹿鼎记》。

偶生一丝感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反对香港回归，破坏祖国统一;

该书第五十回写道：顾炎武等文人为了恢复大明江山，劝韦
小宝反清复明当皇帝。

韦小宝却认为不管满人还是汉人当皇帝，只要老百姓日子过
得好就行了，不愿意当皇帝。



在韦小宝回忆自己与康熙皇帝就“满人和汉人谁当皇帝好”
的问题进行讨论时，金庸这样写道：

……康熙又叹了一口气，抬起头来，出神半晌，缓缓的
道：“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
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个比我更加好
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又不敢来犯边界，从此天
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

韦小宝乘机说道：“是啊。

小皇帝说，他虽然不是鸟生鱼汤，但跟明朝那些皇帝比较，
也不见得差劲了。

说不定还好些。

他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过得比明朝的时候好。

兄弟没学问，没见识，也不知道他的这些话对不对?”

顾、查、黄、吕四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想起了明朝各朝
的皇帝，自开国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的崇祯，若不是残忍暴虐，
便是昏庸糊涂，有那一个及得上康熙?他四人是当代大儒，熟
知史事，不愿抹煞了良心说话，不由得都默默点头。

而大陆正在搞文化大革命，人均gdp比英国稍稍低了一点儿。

金庸在小说中借韦小宝和康熙之口宣扬：“只要老百姓的日
子过得好，不管满清鞑子还是朱明当皇帝都无所谓”的反动
思想，变相的在香港广大干部群众中间散布反对香港回归、
有奶便是娘的汉奸思想。

英国人再怎么富裕，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始终是鞑子(盎克鲁-
撒克逊族)，大陆经济上虽说稍稍差了一点点，但毛泽东同志



终归是汉族。

金庸不仅把英国女王吹捧为英明神武的康熙皇帝，还用“自
开国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的崇祯”来影射陈独秀、瞿秋白、向
忠发、博古、张闻天、毛主席……等党的历届领导人，“若
不是残忍暴虐，便是昏庸糊涂”，简直是太疯狂了。

所以，康熙和韦小宝的汉奸言论是十分错误的，从表面上看，
韦小宝等人似乎是在宣扬“黑猫白猫论”。

但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是在书中散播“主权换治
权”、“香港回归将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等陈词滥调。

二、影射领袖家庭，诅咒党和政府;

1.书中描写：神龙教教主洪天通，武艺高深莫测，他自制豹
胎易筋丸等毒药，教众闻之色变，成为臣服部属的有力工具。

这是明显是隐射毛主席雄才大略，通过延安整风，统一了全
党的思想。

全党上下令行禁止，都服从毛主席的领导，带领全党打败了
国民反动派，夺取了全国的胜利。

2.书中写：神龙教以教主为首，下设青、黄、赤、白、黑五
门，分别由五龙使执掌。

每一名掌门使统率数十名老兄弟，一百名少年，数百名寻常
教众。

创教初期，掌门使都是教中立有大功的高手宿将担任，但教
主近来全力提拔新秀，往往二十岁左右之人，便担任仅次于
掌门使的要职……。

教主的信物是五龙令，见五龙令如见教主。



这分明是在隐射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把解放军分为东北野战
军、中原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五支
部队，分别由林彪、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同志担
任主要负责人。

文革后期，王洪文38岁担任中央副主席，倪志福40岁任北京
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吴桂贤37岁担任国务院副总
理……。

毛主席说过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见了毛主席的指示如
同见了毛主席，都必须服从，不得违抗。

3.书中写教主洪天通在神龙教内大搞个人崇拜，教众忠字当
头，一见到教主便都要高呼：“洪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
齐!”叛教者则被推入蛇窟。

这公然隐射文革期间红卫兵见了毛主席都要喊：“敬祝毛主
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的口号，凡是反对文革者
(比如刘少奇)都被打入死牢，迫害致死。

4.书中写神龙教主洪安通特别喜欢听奉承、拍马的话，不喜
欢听逆耳忠言。

这也是在影射毛主席喜欢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
厌恶彭德怀上书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

5.书中写：洪天通强迫年轻女子苏荃嫁给他，但又不能在性
生活上满足她的需要，因此而对她更加迷恋，对苏荃百般宠
爱，言听计从。

苏荃在教内的地位超过了许多创教老臣，教众见了苏荃如同
见了教主一般。

这是公开隐射毛主席在文革中对江青的意见比较重视，任命



江青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代理组长、政治局委员，
她经常对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老革命家随便辱骂，很多
老同志都不敢顶撞江青。

还隐射毛主席年龄大了，在性生活中不能满足江青、和江青
分居，所以百般娇惯江青。

6.书中写道：神龙教教徒为糊弄教主而伪造的《天书》中有
一句“吐故纳新”。

教主洪天通在夫人苏荃的唆使下大力发展少年教众，残酷迫
害黑龙使张淡月等老一辈掌门使。

金庸在书中写到：“黑龙使叹了口气，颤巍巍的站起身来，
说道：‘吐故纳新，我们老人，原该死了。’”

这是直接隐射毛主席的语录：“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
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
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

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后来，全
国还开展了一次以“吐故纳新”为方针的整党运动，大量发
展了许多年轻的党员干部，清除了刘少奇、邓小平等“老
人”、“废料”。

7.书中还写：洪安通为了占领中原，暗中勾结盘踞在雅克萨
城的沙俄军官，接受罗刹国沙皇的赐封，不惜出卖国家和民
族利益。

洪教主对雅克萨高里津总督献计:罗刹国若从辽东进攻，路程
既远，沿途清兵防守又严，不如从海道在天津登陆，以火器
大炮直攻北京，当可比吴三桂先取北京。



那总督大喜，连称妙计，说：“洪教主如此忠心，将来一定
划出中国几省，立他为王。”洪教主连连称谢。

这是隐射毛主席为了和国民争夺天下，借助了苏联红军和斯
大林的力量帮助接收、占领东北，发动辽沈战役。

还恶毒攻击新中国“一边倒”的革命外交路线。

8.后来，神龙岛被韦小宝率水师攻破后，神龙教教众星散，
最后洪教主与少数追随者自相残杀，同归于尽。

9.书中写到：白龙使钟志灵因为不满教主夫人苏荃屡屡诛杀
许多创教老臣，冒死顶撞苏荃。

苏荃便要杀他，钟志灵怒叫：“杀我姓钟的一人，自然不打
紧。

就只怕如此杀害忠良，诛戮功臣，神龙教的基业，要毁于夫
人一人之手。”洪夫人道：“很好，很好，唉，我倦得
很。”这几个字说得懒洋洋的，哪知道竟是下令杀人的暗号。

站在钟志灵身周的七名白衣少年一听，长剑同时挺出，一齐
刺入钟志灵身子。

七剑拔出，他身上射出七股血箭，溅得七名白衣少年衣衫全
是鲜血，倒地而死。

七名少年退到廊下，行动甚是整齐。

教中老兄弟都知白龙使钟志灵武功甚高，但七剑齐至，竟无
丝毫抗御之力。

足见这七名少年为了今日在厅中刺这一剑，事先曾得教主指
点，又已不知练了多少遍，实已到了熟极而流的地步，无不
心下栗栗。



这明显是影射毛主席在文革中频频利用江青之手除掉许多战
功赫赫的老干部，凡是敢于公开顶撞江青的人(比如林彪、陶
铸、黄永胜、邓小平等)都被整得很惨。

比如，总参谋长黄永胜被逮捕时懊悔地说：“主席是用江青
的，不是用我们的。”

10.金庸在书中借韦小宝、茅十八和茶馆说书先生等人之口反
复宣扬“平生不见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的口号，还
把陈近南描写成一位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正人君子，他不仅
是天地会的创始人兼总舵主，而且做事光明磊落，从不暗箭
伤人，誓死效忠于台湾的郑王爷，以“反清复明”为人生目
标，精通凝血神爪。

就连一生把说谎话当饭吃的韦小宝，都不敢在陈近南面前说
假话。

的确，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他所创立的国民(同盟
会)也曾经为推翻清朝立过一些功劳。

但是金庸如此明目张胆的用陈近南的正直来反衬洪天通的邪
恶。

分明是赤裸裸的通过孙中山、国民的功劳，来贬低毛主席、
共产党的功勋。

在《鹿鼎记》中有两种很厉害的功夫，分别是凝血神爪和化
骨绵掌。

凡是中了“凝血神爪”的人，三天后全身血液会慢慢凝结，
变成了浆糊一般，无药可治。

要想治疗，不可丝毫运劲化解，必须在泥地掘个洞穴，全身
埋在其中，只露出口鼻呼吸，每日埋四个时辰，共须掩埋七



天，便无后患。

被化骨绵掌击中的人，则脏腑破裂，惨不堪言，再无救治。

刚刚去世时尸体完好如初，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掌力发作，
尸体全身骨貉会其软如绵，处处寸断。

九难师太教假太后毛东珠化解化骨绵掌的方法是：每日朝、
午、晚拍击树木各三次，连拍九九八十一日，或许可将体内中
‘化骨绵掌’的阴毒掌力散出。

但是从今以后，只要一运内力，出手伤人，全身骨骼立即寸
断，谁也救不了。

众所周知，历史上国民亲美、我党亲苏，金庸便故意通过暗
示、借代等拙劣的文学伎俩让读者一读到神龙教教徒使用化
骨棉掌就觉得阴森可怖，背心发麻;一读到陈近南使用凝血神
爪却觉得是正派功夫。

把美国的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制度吹捧为凝血神爪，把苏联的
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贬低为化骨绵掌。

金庸认为，要想消除美国的影响，除非埋入土内(死亡)，要
想解除化骨绵掌的毒性必须每天拍树三次(“拍树”是“批
苏”的谐音)。

11.金庸还在书中写到：韦小宝奉康熙皇帝之命到五台山找到
顺治皇帝。

顺治皇帝托韦小宝带话给康熙说：“你跟他说，要天下太平，
‘永不加赋’四字，务须牢牢紧记。

他能做到这四字，便是对我好，我便心中欢喜。”

不仅如此，金庸还写到：当韦小宝向崇祯皇帝的女儿九难师太



(长平公主)述说康熙施行“永不加赋”的情形时，“长平公
主浑身一震，全身仿佛被抽去了脊梁骨一般，迟疑道：‘鞑
子皇帝当真说过要永不加赋，善待百姓么?’韦小宝点头
道：‘我每天都跟在皇帝身边，自然是知道的，这等大事，
我又何必骗你，你是出家人，想来心肠也是极好的，你愿意
看着天下百姓生灵涂炭，尸横遍野，还是愿意看到清平盛世，
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长平公主长叹一声，道：‘孟子
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若是鞑子皇帝真能为天下百姓着想，明朝也好，清朝也罢，
又何必强求!’说罢，脚下一软，坐倒在地上。”

金庸妄图通过宣扬“永不加赋”来诋毁我国实施的“统购统
销”“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大跃进”和“上山
下乡”等经济政策，进而无耻的吹捧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实
行的“抵垒政策”“公共屋邨”“十年房屋计划” “居者有
其屋计划”和“杨慕琦计划”等反动手段，妄图迫使广大香
港人民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永远心甘情愿接受英国殖民主义
者的奴役、剥削和压迫。

纵观全书：金庸这厮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大肆隐射党和国
家的领导人。

其目的之刁毒，手段之毒辣，用心之险恶，实乃旷古未闻、
万分反动、罄竹难书!

三、肆意胡编乱造，严重歪曲历史。

金庸不仅隐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任意篡改历史，胡编乱
造。

比如说：

1.书中写：康熙年间，天地会由郑成功创立，总舵主陈近南



领导，韦小宝担任青木堂香主。

这简直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据史料记载：天地会是乾隆二十六年才由僧人万云龙(洪二和
尚，万提喜)创立，主要活动于清朝乾隆、嘉庆期间。

2.书中写：韦小宝母亲韦春芳工作的丽春院位于“瘦西湖畔
鸣玉坊”。

但据史料记载：瘦西湖原本是由扬州历代盐商斥资兴建，康
熙年间名叫“保障湖”，乾隆年间方才逐渐成型。

金庸这样肆意歪曲历史，使许多人都误认为早在康熙年
间“保障湖”就叫“瘦西湖”了。

3.书中说：建宁公主是神龙教徒瘦头陀与前明将领毛文龙之
女毛东珠(假太后)所生的女儿。

是顺治皇帝的女儿，康熙皇帝的妹妹。

据清廷内务府收藏的《皇室·玉牒》记载：建宁公
主(1641—1703)明明是清太宗皇太极与蒙古察哈尔部奇垒氏
所生的女儿，顺治皇帝的妹妹，康熙皇帝的姑姑。

于顺治十年(1653)13岁时下嫁给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

而金庸不但把建宁公主的父母弄错，连她的辈分都给篡改了，
此类史学“硬伤”比比皆是，流毒甚广。

四、大肆抄袭古人，情节多处雷同。

1.韦小宝从海大富的药箱内偷得化尸粉，只须将化尸粉倾倒
于尸体之上，便可将尸体化成一滩血水。



这明显是抄袭了宋代小说家吴淑的《江淮异人录》之《洪州
书生》和清代小说家唐芸洲的《七剑十三侠》之《一枝梅》
中的情节。

2.韦小宝到五台山清凉寺以布施的名义要求见全寺所有僧人，
以便暗中寻访老皇上(顺治)。

则是抄袭清末文学家石玉昆的《七侠五义》中丞相王芑于开
封大相国寺寻访包拯的情节。

金庸这厮的拙劣手法，表面上看是“化用”，其实就是“抄
袭”。

可怜天下多少痴心的读者都被这老家伙给迷惑住了，不能自
拔。

五、一贯反动嘴脸，终于充分暴露。

金庸这厮不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华反x，改革开放以后依旧
恶习不改。

尤其是在1989年，中央果断平息六四动乱，公布了赵紫x等人
分裂党、支持动乱的错误后。

金庸作为香港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不但不拥护中央决定，
反而不经中央批准就擅自辞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
员职务，并且大肆发表反动言论，公开诽谤中央领导同志，
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歌颂参加动乱的暴徒们的反革
命罪行。

不仅如此，他还于1996年公开投敌，成为香港境内臭名昭著
的反x组织——“香港民主党”筹委会成员。

公开暴露了其一贯反x、反华、反革命的丑恶嘴脸。



这个暑假我在家看了著名作家金庸的《鹿鼎记》，本故事的
主人公韦小宝，是扬州妓x韦春花之子，是一个市井人物，也
可以说是一个流氓，可是作者金庸偏偏就把这样一个人物写
的如此可爱，他喜欢听说书受说书故事中英雄人物影响，个
性颇有义气。

韦小宝是个虚拟的小说人物，按小说推算，小宝应该比康熙
小2岁，即出生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小说故事大约在康熙
二十三年(1684年)左右结束，小宝28岁。

但是近来有人研究原型应该是清朝康熙时代的隆科多，只是
隆科多没有小说中的韦小宝幸运。

韦小宝的母亲韦春花是一扬州妓院“丽春院”的妓x。

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长大，为人好赌、好色，骂人、骗人、
赌钱作弊更是家常便饭，又有江湖义气，韦小宝并不识字，
但韦小宝有很多不同身份：因缘际会进入皇宫认识了康熙皇
帝并结为好友，曾做过假太监、御膳房总管、御前侍卫副总
管、都统、抚远大将军、通吃伯、通吃侯、鹿鼎公等。

曾代康熙皇帝在少林寺出家，法号晦明，在寺中地位仅次方
丈晦聪。

他也是天地会青木堂香主。

也是神龙教白龙使。

因为有义气，他一娶就娶了七个老婆。

后来先后发生了清朝历史中著名的两个事件那就是平三藩和
雅克萨之战，这两个事件韦小宝都有份，在按照康熙的既定
战略一路杀去，连连得手，最后“尿射鹿鼎山”，一举将沙
俄军队击败，迫使沙俄使臣坐在谈判桌前签定了历史上著名的



《尼布楚条约》。

韦小宝取得了军事和外交双重胜利，凯旋而归，封妻荫子，
权势与荣华达到顶峰，但不久麻烦又起，康熙命他去剿灭反
清的天地会，天地会众弟兄要他继承师父陈近南的遗志，担
任总舵主，继续与满清作对为敌，韦小宝眼见忠义难以两全，
只有弃官而逃。

他打着回乡探母名义，领着七个老婆回到扬州，与母亲韦春
花会合，隐姓埋名，择地而居。

康熙见韦小宝久不回京，着即派人四处查找，又亲自六下江
南寻访。

但终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自此世上不复有奇人韦小宝矣。

鹿鼎记小说读后感篇三

作为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封笔之作，本书是本很特
殊的作品，与金庸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书名：《鹿鼎记》
更是能引起读者的深思，取自逐鹿中原，问鼎中原。

本书的特殊之处便在于其主人公，他完全颠覆了金庸先前笔
下所创造过的大侠！不是《射雕英雄传》中憨厚、老实的郭
靖，不是《神雕侠侣》中用情专一的杨过……韦小宝武功平
平，且为人贪财、好色、好赌、怕死，妓院出生的他，几乎
包罗了清朝社会中最底层流氓的所有陋习！更是与“侠”字
南辕北辙。

可是，金庸却以他来结束自己的武侠写作生涯，更偏心地赐
予他可称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运气。

被茅十八带入皇宫的他，被收入海公公门下，却逃过惨酷的



宫刑。又在无意间结识了千古一帝——康熙。二人心心相吸，
更是结为兄弟！此后，韦小宝除熬拜、除吴三桂……一路建
立功勋，也一路搜刮钱财，从一个小太监竟升到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鹿鼎公。以大量的笔墨讽刺了清朝腐败、昏庸的
官风。

然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韦小宝与他的七为老婆。

几乎一无是处的韦小宝所获得的荣誉与艳福，一举超越之前
所有正直且武艺超群的大侠。

这难道真的只是因为犹如超自然现象的运气吗？

更因为他有一个道德底线，对于外人他可以如地痞流氓般可
恶，可一但关乎兄弟、亲人之时，他总会放弃自前所有的陋
习。因为仗义，他总是在天地会与清朝朝廷间两难！最后，
不得不归隐山林。

然而，书中其余之人尽是些伪君子型的人物，一但涉及利害
关系便会凶象必露。书中，郑克塽如是，吴应熊亦是如是。
比起小宝的“真”而言，更要遭人厌恶百倍不只。

金庸便以如此另类的方式，以笔下最后一位英雄，深入人心
地诠释了“武侠”二字。

在生活中，我们也应保有人最真的外表。更应拥有一条明确
的道德底线。

我们做不到如郭靖、杨过那般，可是高于韦小宝却是很容易
的！

鹿鼎记小说读后感篇四

前几天爸爸终于把《鹿鼎记》五本都借回来了，看书到一半



时因过节而停止，那心里真是全想着它啊，弄得我是食不下
咽、寝不安席啊。终于昨天看完了，可以踏实了。

整部书的主角就只有一个人——韦小宝。韦小宝出身于扬州
丽春院中，不知道父亲是谁，直到书的最后，金庸还将此作
为一个迷留给了读者。韦小宝字认得不超过七个，却做了一
等侯，娶了七个漂亮的老婆，看起来这不是一个运气的问题。

在躲避母亲的棍棒时，他碰到了茅十八，与茅十八一起时遇
到了海老公、九难师太、庄家三少奶奶、康熙等，每个人与
韦小宝的相遇都是偶然的，而正是这些偶然才使韦小宝有了
后面的结果。韦小宝出生在妓院中，使他从小便油嘴滑舌，
这虽不一定是优点，但若没有这一点，恐怕他早就死了。危
急关头他总能说到别人的要害，不得不让人佩服啊。

看着看着《鹿鼎记》，总觉得里面的神龙教有些像《笑傲江
湖》中的日月神教（即魔教）。首先，他们见到教主都要齐
念奉承话，教主听了很喜欢。其次，教中都是当年立功的人
渐渐被害，年轻人渐渐得宠，一点区别是东方不败只宠一个
人。第三，有一个貌美如花的次要领导人，即魔教圣姑任盈
盈和教主夫人苏荃。第四，神龙教洪教主虽与夫人有夫妻之
名却无夫妻之实，而东方不败则是更甚一筹，彻底变成了公
公。第五，神龙教和日月神教都是靠给属下服毒来保证他们
的忠心，而且都是一年要服一次解药。所以综上所述，神龙
教与日月神教简直是一样的啊。

咦，好像我在玩“连连看”游戏啊？好吧，就先写到这里啦。

鹿鼎记小说读后感篇五

金庸先生极可能是个女权主义者，特地编了个大圈套，让男
人奋不顾身往里跳，女人则在一旁等着收获利益。

说起暗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上中学时看金庸先生的《鹿鼎



记》，里面有个英俊潇洒、武功盖世的百胜刀王，因为倾慕
美人陈圆圆，放者武林盟主不做，甘心在她身边默默无闻毫
无所求地当个种园子的菜农，每天能见上美人一面就心满意
足，偶尔搭上几句话能记一辈子。当时的我很为这故事感动，
心想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啊，浪漫、伟大，充满了奉献和牺
牲精神。爱一个人爱到这份儿上还能有更甚的么？此后小心
眼里还暗暗下了决心将来如有机会也要这么来一下子，让自
己也为自己感动一回。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这个爱情故事的看法也逐渐改变。感
动早已经不在，代之而起的.是阵阵疑心。经历越多，我越觉
得这个故事怎么好像是个阴谋。金庸先生极可能是个女权主
义者，特地编了个大圈套，让男人奋不顾身往里跳，女人则
在一旁等着收获利益。对比一下历史可以发现，百胜刀王这
个榜样实际上就是从前的贞洁牌坊，只不过是为男人立的。
想要牌坊的有多惨，为了这虚无的暗恋他得抛弃事业地位，
放弃追求世俗幸福（譬如和心爱的女人睡觉）的权利、还要
日日夜夜为对方的安全着想，遇有危难得挺身而出。而身为
女主角的陈圆圆却十分之惬意，不用担心什么道德约束可以
随便和其他男人（如李自成、吴三桂等花丛老手）乱来，不
用任何付出就有个超级保镖可以胡乱招惹对头冤家不必担心
安全问题。这么爽的事情谁不想呀，我也想当陈圆圆，好有
个百胜刀王这样的傻瓜跟着。

不过社会发展到如今，人民群众的精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暗恋越来越没什么市场，那百胜刀王和陈圆圆的故事也糊弄
不了谁了。问十个人，十个都说那刀王太弱智，要是我早就
先跟陈圆圆挑明了。她若是乖乖地同意还则罢了，如若不肯，
就像韦爵爷说的“喜欢她，抢来做老婆就是了，”凭咱一身
盖世工夫，把她抢了就跑，哪还有后来吴三桂、李自成什么
事儿！


